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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声明
天元区三门镇杨柳村西塘组组民聂九云因保管不善，将株县

25B集用（88）字第11-353号登记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
声明该不动产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作废。

株洲市天元国土资源分局雷打石中心所
2020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
株洲市湘江爱心

公益联合会拟向民政
部门申请注销。社会
团体登记证号：514302
000854007904，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30 日内向本组织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钰洲

炎陵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
玉江繁殖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炎陵县鹿原

镇及玉江村、金花村等周边团体、个人；
建设单位联系人谭恒 13308019800。项
目概况、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
见表网络链接及其他内容见环评公示与
交 流 - 环 保 之 家 论 坛 https://www.
eiabbs.net/thread-290745-1-1.html。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
元人民币现金。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1、已确权股东截止2020

年5月28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2、由
公司证券办登记在册的未确权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公司已确权股东本次分红于 2020 年 5 月

29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未确权股东由
公司证券办登记股东名下。

五、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2号
联系人：欧阳霞
电话：0731-28258000
传真：0731-28258111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本权益分派（分红）公告

昨日上午，在朱志祥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他
收藏的十多年晚报中，几乎每年都有其做慈善公
益活动的报道，资助人群涵盖贫困群众、老人、学
生、外来务工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等。

“我是穷苦人家出身，好不容易发家致富，对
于贫困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谈到自己的慈善
情结，朱志祥说，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一些
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朱志祥说，现在他每年都会拿出公司收益
的 30%用于慈善事业，公司还有一名工作人员
专门协助他做慈善，只要发现一些急需帮助的

人，他都会施以援手。大手笔做公益的朱志祥，
对自己却很“抠”，他不抽烟、不喝酒，穿戴不重
牌子，给人的印象非常朴实，一点都没有“大款”
的架势。

朱志祥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对贫困群众如此
慷慨，妻子、一双儿子都非常理解。“他做的都是
善事，我们都支持他。”妻子艾女士说。

“刘记者，我过两天又要回茶陵忙养老产业
园的事了，接下来的金秋助学活动一定要记得通
知我参加啊。”朱志祥说，今后只要是晚报组织的
爱心公益活动，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参加。

我会一直支持晚报公益最近连线

③

市人大代表朱志祥
参与晚报公益活动，连续13年不缺席

□ 记者 刘玺

当事人名片
朱志祥是祥云湖生态休闲养老产业园董事长、

市人大代表，因为长时间从事慈善事业，他也获得
了不少荣誉。2015年，他被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敬老志愿者”；2016年12月，
他被茶陵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茶陵县委宣
传部评为“茶陵好人（助人为乐）”。除此之外，他还
多次获得市慈善总会、市教育局的表彰。

▲今年1月，朱志祥给石峰区困难群众送爱心年货（资料图）

2007年8月，朱志祥当时还是银河大酒店董事长，
他看到晚报刊登的“易丹娜家庭贫困凑不齐学费”一事
后，第一次打进晚报热线28829110，并资助了她的全部
学费。之后，朱志祥连续13年参加本报多项爱心公益
活动，成为本报公益活动的“铁杆粉丝”。

1964年，朱志祥出生在茶陵县腰陂镇左江村，这是一
个贫困的小山村，由于家里穷，他读小学时都没穿过鞋子，
下雪天也是打赤脚。1989年，25岁的朱志祥离开老家，来
到株洲做生意，头脑灵活、能吃苦的他生意越做越大。

2006年下半年，朱志祥投资数百万元的银河大酒店
开业，他当时订了几份《株洲晚报》。“我喜欢看晚报，2007
年8月看到易丹娜的相关报道后，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懂
事，也不容易，当天上午就打了晚报热线，表示要资助她。”

之后，在本报记者的联系下，朱志祥资助易丹娜
1100元学费，还带着她去超市购买了一些生活和学习
用品。不仅如此，朱志祥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详细
地址留给易丹娜，嘱咐她“以后学费有困难就来找我”。

此后，只要是晚报组织的公益活动，朱志祥
都会积极参加。从留守老人重阳公益爱心活动、
城乡孩子对对碰、灾区孩子来株洲、中秋节请农
民工吃团圆宴，到本报主办的为特困群众送年货
（至今已坚持15年）、金秋助学活动等。

从 2002 年至今，株洲晚报“金秋助学”活动
已举办了14届。朱志祥第一次参加该活动是在
2014 年，他资助了一名贫困学子 5 年的大学学
费，之后的每届都积极参与。去年金秋助学活动
启动后，他第一个联系记者，资助了6名贫困大
学生每人 5000 元学费；今年初为特困群众送年
货活动期间，他为石峰区田心街道的困难群众送
出每人500元的30份爱心年货。

据不完全统计，13年来，朱志祥通过晚报资
助了40多名贫困大学生，为困难群众送上300多
份爱心年货，再加上其余的爱心捐助，总捐款达
数十万元。朱志祥说，这些年来，一些接受他捐

助的贫困大学生，过年过节都会发来祝福短信，
他也会一一回复，并嘱咐对方要努力学习。

不仅如此，朱志祥致富后也没有忘记老家的
父老乡亲，从2004年开始，他连续15年给村里老人
送年货，出资为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为村里装了
60盏路灯。2013年，朱志祥出资20万元，他的兄弟
们出资10万元，为村里建了一座老年活动中心。

2018 年，他的祥云湖生态休闲养老产业园
开业，作为全市重点扶贫村项目，该项目一期已
投资4000万元，集办公、休闲、饮食、住宿、种植、
养殖为一体，2018 年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四星级企业、湖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五星级企业、湖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

据悉，这个产业主要带动当地百姓和贫困户
脱贫致富，目前已经为村民提供了数十个就业岗
位，二期工程还要投入5000万元，立志打造成茶
陵最好的休闲养老产业园。

连续13年参加晚报公益活动别后时光
▲13年前，朱志祥首次参加本报的爱心公益

活动（资料图）

因本报助学报道加入晚报公益队伍
结缘时刻

各方观点

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正围绕民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作为一部伴随人们“从
摇篮到坟墓”的法典，同时又以“民”命名，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涉及每个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的切身利益。大到物权、债权、人格权，小到物业费缴纳、合同签订等，民法典将为人民群众实现美好幸福生
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本报今起推出“聚焦民法典”系列报道，邀请专家学者，结合本地案例，解读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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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孩子玩手游，4天充值9000余元

今年2月，13岁的小松（化名）在家使用手机下载
了一款游戏。2月29日，母亲张女士与供货商对账付
款时才发现，银行卡里少了10030元。再三质问后，
小松才交代，这10030元都在玩游戏时充值了。

小圆（化名）在天元区某小学念书，今年3月，母
亲拨打晚报记者电话，称孩子短短一个星期，玩游戏
充值花掉了1.8万元，希望媒体帮其“讨回公道”。

芦淞区白关镇的张女士也遇到过类似的烦心
事。9岁的儿子小伟（化名）去年暑假期间，在家通过
奶奶的手机下载一款名为“葫芦娃”的手游。7月12
日至15日，孩子多次充值总共扣款9000余元。

孩子充值容易，家长要求退钱难

孩子充值一时爽，家长要求退款却困难重重。
家长汪先生说，他多次找过游戏公司，表示儿子

是未成年人，且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网
页游戏每日充值礼包，游戏公司应该全额退还这笔
充值费用。不过，游戏公司并不愿意全额退款。

记者回访多名致电晚报热线的家长得知，他们
与游戏公司沟通很不顺畅，有的公司称需要核实调
查处理，但迟迟没有回复，更没有退款；有的回复只
能退部分费用。

有家长致电游戏公司，对方负责退款事宜的工
作人员回应称，经核查充值行为一切正常，评估订单
的充值行为不符合小孩行为，因此不支持退款。

“熊孩子”私自充值、打赏？可退款！
律师：如果监护人存在过错，要承担相关举证责任

□ 首席记者 何春林

“熊孩子”趁家长不注意私自给网络游戏充值或是“打赏”网络主播，这样的闹心事屡见
不鲜。事发后，家长联系游戏公司或者网络平台要求退钱却困难重重。外地媒体时有报道，
本报也接到过多起类似的投诉。

根据民法典草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也意味着，未成年人私自给网络游戏充值
或是“打赏”网络主播，可退还。

家长：我们要在后悔中反思

采访中，多名家长都表示后悔，且表达了
同一个观点：作为监护人，我们确实应该反思，
平时也不应该让孩子老玩手机，要更加严格地
教育孩子。

首先，自己以身作则，不要每天拿着手机
刷微博、微信、看电影等。其次，主动放下手
机，多陪孩子开展户外活动，多与孩子沟通交
流。

市政协委员、市二中附小校长彭小英：
校园普法教育不可或缺

国家特别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同时也
告知了未成年人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在法治社会下，未成年人需要保护，但也
需要加强监管。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时也作为一名小学
的校长，我觉得学校应重视普法教育。民法典

草案通过后，学校可以结合与校园、与未成年
人密切相关的条文，在校园里、在家长群体中，
开展普法教育。

同时，国家应规范游戏行业行为，不断弥
补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漏洞。

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总站首席专家丁光木：
全社会要关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特征不一样。我
觉得，对孩子心理状态的跟踪是改变孩子沉迷
电子产品或者游戏的较好办法。防范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监护人尤其不能缺位。

要彻底改掉未成年人不良的上网习惯，需
要网络游戏企业和网络直播平台认真把关、家
长务实监管，各方综合施策方能起到良好效
果。

景弘中学党委专职副书记、高级教师邓春林：
相关条文提醒家长，也在警示运营商

在民法通则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
龄限定是10岁，而民法典草案下调了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我认为，一是更加尊重了
未成年人的个体意识和自主能力，是对公民民
事权利的更好尊重；二是遵循了社会发展变化
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未成年人信息接收、认知、
判断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现在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
“打赏”主播越来越普遍，参与这类经济行为的
年龄也呈现低龄化。民法典草案相关条款，一
方面是提醒家长对孩子消费行为的关注和重
视，强化家长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警示游戏
运营商和直播平台完善规则，在法律允许下开
展经营。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建文：
如果监护人存在过错，要承担相关举证责任

我接触过不少类似的纠纷案例。未成年人
充值能不能退回来，要看孩子的年龄和充值金
额的大小。比如，10岁的孩子用家长手机给游
戏充值20元，这种情况一般都退不了，因为10
岁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处分 20 元的意识和能
力。但是，如果一次充值或连续充值了 20000
元，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退，因为10岁孩子并不
具备处分20000元的意识和能力。

是否具备“处分的意识和能力”又应该怎
么判断呢？简单来说，就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
年人，无论用多少钱充值游戏都属于无效的民
事法律行为，可以要求退还。8周岁以上18周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充值金额和自己的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不能要求退还，不相适应的可以

要求退还。
实际上，今年5月15日，最高法出台新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
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
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
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民法典草案相关条文则提供了
更为直接的法律支撑。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未成年人的网络充
值、打赏行为，产生法律效力须经法定代理人
的同意或追认，但这只是从经济方面对青少年
的一个特别保护。如果监护人存在过错，家长
要承担“孩子超出自身行为能力的充值或打赏
确属于孩子所为”的举证责任。

本地案例

家长处境


